原评分细则内容为：
1、重难点分析（12分）：根据本项目项目需求，结合安国湖湿地具体实际，全面分析目前存在问题、针对性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及下步的思路、措施。重点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重点、难点，切合工作实际，评委根据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相应的解决项目重点、难点实施方案及措施等方面进行评价。
（1）重点难点明确全面，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得12分；
（2）重点难点基本明确，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基本可行的得10分；
（3）重点难点基本明确，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一般的得7分；
（4）重点难点基本明确，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差的得3分；
（5）未提供不得分。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业绩（4分）：2020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类似业绩（国家湿地公园等规划编制项目），每有一个项目得2分，最高得4分；本项最高得分4分。
注：以上项目不重复计分，提供相关业绩合同及中标通知书扫描件，合同内容中需能反映出相关内容，否则不得分。
3、 拟投入人员配备（12分）：
1.项目负责人具有规划类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得2分。
2.项目负责人参与过的湿地公园总体规划项目获得过省级以上相关学会或协会颁发的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项的，得2分。
3. 除项目负责人外，供应商项目技术团队拥有城乡规划、林业高级工程师/林业调查规划工程师，生态学、环境工程、水文学/给排水、生物学、旅游规划/旅游管理、风景园林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每有一个相关专业人员得1分，本项最高得8分。
注：
①须提供项目组人员一览表（格式自拟）、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若职称证书无法体现相关专业，则另需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否则不得分。
②项目组人员须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并盖章的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投标月前连续三个月的任一月），（不缴纳社保或社保改革过渡期的单位需提供其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否则不得分。

现更改评分细则内容为：
1、重难点分析（14分）：根据本项目项目需求，结合安国湖湿地具体实际，全面分析目前存在问题、针对性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及下步的思路、措施。重点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重点、难点，切合工作实际，评委根据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相应的解决项目重点、难点实施方案及措施等方面进行评价。
（1）重点难点明确全面，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得14分；
（2）重点难点基本明确，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基本可行的得11分；
（3）重点难点基本明确，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一般的得8分；
（4）重点难点基本明确，技术方法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差的得5分；
（5）未提供不得分。
2、供应商业绩（4分）：2020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相关业绩，每有一个项目得2分，最高得4分；本项最高得分4分。
注：以上项目不重复计分，提供相关业绩合同及中标通知书扫描件，合同内容中需能反映出相关内容，否则不得分。
3、拟投入人员配备（10分）：
1.项目负责人具有规划类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得2分。
2.除项目负责人外，供应商项目技术团队拥有城乡规划、林业高级工程师/林业调查规划工程师，生态学、环境工程、水文学/给排水、生物学、旅游规划/旅游管理、风景园林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每有一个相关专业人员得1分，本项最高得8分。
注：
①须提供项目组人员一览表（格式自拟）、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若职称证书无法体现相关专业，则另需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否则不得分。
②项目组人员须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并盖章的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投标月前连续三个月的任一月），（不缴纳社保或社保改革过渡期的单位需提供其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否则不得分。

